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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本公告並非出售要約或收購、購買、認購或出售任何證券的邀請，且本公告及其

任何內容亦不構成任何合約或承諾的基礎。

本公告在香港以外司法權區的分發或會受法律限制。管有本公告的人士應自行了解並遵守任何該等

限制。不遵守有關限制或會構成違反任何該等司法權區的證券法例。本公告並非旨在以直接或間接

方式於美國發佈、刊發或派發。

本公告所述證券並無亦不會根據美國一九三三年證券法（經修訂）（「美國證券法」）或美國任何州的證

券法登記，亦不會於未作登記或未獲豁免遵守美國證券法及適用州法例的登記規定的情況下於美國

境內提呈發售或出售。現時無意將本公告所述的任何供股部分或任何證券於美國進行登記或於美國

進行公開發售。

按於記錄日每持有 500股股份
獲配發 39股供股股份的基準

以每股供股股份 9.76港元的認購價
發行 500,884,371股供股股份的

供股結果

供股結果

董事會宣布，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三日下午四時正，即支付股款及接納供股股

份以及申請額外供股股份及支付股款之截止時間，共收到根據供股暫定配發

403,321,649股供股股份之 1,158份有效接納，佔根據供股可供認購的供股股份總

數約 80.52%，以及共收到申請 605,168股額外供股股份之 276份有效申請，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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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供股可供認購的供股股份總數約 0.12%。兩者合計共收到 403,926,817股供股股

份之 1,434份有效接納及申請，佔根據供股可供認購的供股股份總數約 80.64%。

供股已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六日下午五時正成為無條件。

基於上述接納供股結果，供股認購不足 96,957,554股供股股份，佔 500,884,371股

供股股份總數約 19.36%。根據包銷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及分包銷安排，包銷商已認

購 40,269,165股供股股份，而分包銷商已認購 56,688,389股供股股份。

寄發股票證書及開始買賣供股股份

預期就有效接納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之股票證書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或之

前以普通郵遞方式寄發予該等有關股東之登記地址，郵誤風險自負。預期於二零

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正開始買賣繳足股款供股股份。

茲提述復星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刊發之供股章程

（「供股章程」）。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供股結果

董事會宣布，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三日下午四時正，即支付股款及接納供股股份以

及申請額外供股股份及支付股款之截止時間，共收到根據供股暫定配發 403,321,649

股供股股份之 1,158份有效接納，佔根據供股可供認購的供股股份總數約 80.52%，

以及共收到申請 605,168股額外供股股份之 276份有效申請，佔根據供股可供認購的

供股股份總數約 0.12%。兩者合計共收到 403,926,817股供股股份之 1,434份有效接

納及申請，佔根據供股可供認購的供股股份總數約 8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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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股已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六日下午五時正成為無條件。

基於上述接納供股結果，供股認購不足 96,957,554股供股股份，佔 500,884,371股

供股股份總數約 19.36%。根據包銷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及分包銷安排，包銷商已認購

40,269,165股供股股份，而分包銷商已認購 56,688,389股供股股份。董事確認，分

包銷商及分包銷商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本公司之股權架構

本公司於緊隨供股完成前後的股權結構如下：

緊隨供股完成前 緊隨供股完成後

股東 股份數目

概約

百分比 股份數目

概約

百分比

(%) (%)

復星控股 5,074,698,000 79.03 5,510,793,609 79.61

董事及其聯繫人

 （復星控股除外） 24,580,000 0.38 26,497,240 0.38

公眾 1,322,316,500 20.59 1,385,188,022 20.01
    

總計 6,421,594,500 100.00 6,922,478,871 100.00
    

寄發股票證書及開始買賣供股股份

預期就有效接納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之股票證書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或之前

以普通郵遞方式寄發予該等有關股東之登記地址，郵誤風險自負。

預期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正開始買賣繳足股款供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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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債券之換股價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有關可換股債券的發售通函（「可換股債券發售

通函」）的條款，由於認購價相對於截至緊接公佈建議供股（即二零一四年四月九日）

前交易日（定義見可換股債券發售通函）止的 20個連續交易日的股份成交價概無任何

折讓，故可換股債券的換股價將不會有任何調整。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擁有未行使可換股債券的本金額為 3,875,000,000港元。

承董事會命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廣昌

香港，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廣昌先生、梁信軍先生、汪群斌先生、丁國其先生、秦學棠

先生及吳平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范徫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章晟曼先生、閻焱先生、張化橋先

生及張彤先生。


